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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 

本會108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為法律案4件、法規命令29

件及行政規則4件。 

一、法律4案，名稱及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修正重點摘要 

1-3 廣電三法(修正) 

1. 邁向跨平臺化發展，調和管制措施。 

2. 增加經營彈性，導引數位轉型。 

3. 鬆綁結構管制，導入競爭規範。 

4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

法(制定) 

1. 強調維護新聞專業自主之自律機制並設置獎

補基金促進多元文化產業發展。 

2. 納入媒體競爭規範，禁止不公平競爭。 

3. 訂立媒體整合審查標準：設立禁止整合之紅

線，針對未達紅線之媒體整合申請，則以

「公共利益」為審查基準。 

二、法規命令29案，名稱及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修正重點摘要 

1.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收費標準(修正) 

1. 系統經營者至少應提出2組以上基本頻道組

合且必須是高畫質或超高畫質頻道讓訂戶選

購。 

2. 第1組為依法應播送的頻道，收費上限為200

元；第2組，則以前一年度主管機關核定基

本頻道組合中訂戶數最高的為原則，收費上

限為600元；系統經營者也可依其經營策略

提供更多組基本頻道讓訂戶選擇，收費上限

600元。 

3. 有條件放寬實施多年的600元收費上限管

制，提供製播優質頻道之經濟誘因，促進產

業發展。 

4. 頻道業者與系統經營者經協議授權條件後，

得就其所經營之頻道訂定收視價格，以套餐

或單頻單買方式，提供訂戶選擇。 

2.  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 

(修正) 

擬將依「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

圍、時程及家數一覽表」修正公告，就開放頻

段、競價方式及執照效期等相關規範進行增訂

及修正。 

3.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

置使用管理規則(修正) 

1. 明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

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建築物

起造人、所有人須設置之設備及空間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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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度整合光纜與同軸電纜使用管相及空間。 

3. 修正不合時宜之規定。 

4.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

置技術規範(修正) 

1. 明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

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建築物

起造人、所有人須設置之設備及空間相關規

定。 

2. 適度整合光纜與同軸電纜使用管相及空間。 

3. 修正不合時宜之規定。 

5.  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

用管理辦法(修正) 

1. 為強化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管理

與防護體質，保障廣播電視網路安全，爰比

照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資安專章，增訂資

通安全風險管控相關規定。 

2. 增訂資通安全管理之一般規定。 

3. 增訂委外進行資訊軟體設計、系統維運或測

試作業之限制規定。 

4. 增訂機房之安全管理作業規定。 

6.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

術管理辦法(修正)  

1. 為強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

管理與防護體質，保障用戶資料與有線廣播

電視網路安全，爰比照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資安專章，增訂資通安全風險管控相關規

定。 

2. 增訂資通安全管理之一般規定。 

3. 增訂委外進行資訊軟體設計、系統維運或測

試作業之限制規定。 

4. 增訂機房之安全管理作業規定。 

7.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地

球電臺管理辦法(修正) 

1. 為強化衛星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

管理與防護體質，保障衛星廣播電視網路安

全，爰比照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資安專

章，增訂資通安全風險管控相關規定。 

2. 增訂資通安全管理之一般規定。 

3. 增訂委外進行資訊軟體設計、系統維運或測

試作業之限制規定。 

4. 增訂機房之安全管理作業規定。 

8.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

驗機構管理辦法(修正) 

1. 為因應建築物應設置電信設備增項，致使審

驗業務加重，故適度放寬審查人員資格，以

提高申請擔任審驗機構誘因及執行審驗業務

能量。 

2. 修正不合時宜之規定。 

9.  行動電話業務系統審驗技

術規範(廢止) 

因應2G 業務終止服務及管理規則已廢止，後續

須辦理廢止作業事宜。 

10.  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審驗

技術規範(廢止) 

因應107年12月31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屆期終

止服務，後續須辦理廢止作業事宜。 

11.  電臺免設置許可之項目 為鼓勵電信業者積極改善隧道內之行動通信訊

號品質，並考量隧道內發射之無線電波無干擾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P0050015&SelectType=A1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P0050015&SelectTyp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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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隧道外無線電波之虞，參考電臺免設置許可之

項目第4點規定，增訂第1點第3款，將光纖增波

器(fiber repeater)納入電臺免設置許可之範

圍。 

12.  1900MHz數位式低功率無線

電話(PHS)系統審驗技術規

範(廢止) 

因應 PHS 通信業務已終止服務及管理規則已廢

止，後續須辦理廢止作業事宜。 

13.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

規費收費標準(修正) 

配合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及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修正發

布，明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之規定，

爰修正相關收費標準。 

14.  配合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條

及第4條規定，增訂電信與

廣播設備設置時之國家安

全考量准駁依據，以保障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之安

全。 

(1)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修正) 

(2)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 

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3)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 

則(修正) 

(4)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5)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6)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地球 

電臺管理辦法(修正) 

(7)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 

地球電臺管理辦法 

(修正) 

(8)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 

服務籌設辦法 (修正) 

增訂電信與廣播設備設置時之國家安全考量准

駁依據，以保障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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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 

技術管理辦法 (修正) 

(10)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 

    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15.  一九00兆赫數位式低功率

無線電話業務管理規則 

(廢止) 

行政院106年4月18日公告修正發布，本業務於

107年12月31日終止服務。 

16.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

規則(廢止)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48條規定，特

許執照有效期間至107年12月31日止，屆期失其

效力。 

17.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

法(修正) 

因應107年12月31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屆期終

止服務，後續須辦理法規修正作業。 

18.  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 

(修正)  

因應107年12月31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屆期終

止服務，後續須辦理法規修正作業。 

19.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

準(修正) 

1. 配合「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

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增訂「商業

實驗研發電信」之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

準。 

2. 修正行動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之「每

MHz 頻率使用費」、「偏遠地區涵蓋係數」及

「頻段調整係數」，適度調整無線電頻率使用

費。 

3. 為避免造成收費對象對於「提供離島節目中

繼」與「微波鏈路（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

展專案核定，提供偏遠地區使用）」收費對象

混淆，爰酌修文字。 

20.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

查辦法（修正） 

1. 依衛星廣播電視法授權，訂定發布施行本辦

法。 

2. 因本辦法條文主文，未如審議規則有明確區分

個別委員與全體會議之評分基準，刻正研修條

文文字。另亦就立法委員關心頻道首播定義等

事項併同研修。 

3. 另為使換照作業簡便務實，及因應公司法修正

廢止境外業者認許登記制度，部分條文及附表

併有修正。 

21.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

查辦法（修正） 

1. 依衛星廣播電視法授權，訂定發布施行本辦

法。 

2. 本辦法附表涉評鑑機制及立法委員關心頻道首

播定義等事項修正。 

3. 另為使換照作業簡便務實，部分條文及附表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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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正。 

22.  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

製節目管理辦法(修正) 

修正第7條第3項，查核期間由原先每半年修正為 

一年。 

23.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

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 

(修正) 

1. 增修第5條之1，四類型節目明文定義。 

2. 修正第5條第6項，查核期間由原先每半年修

正為1年。 

24.  行動寬頻系統審驗技術規

範(修正) 

因應實務電信基礎網路設置運用所需，爰增訂

增波器用詞定義及明確行動寬頻系統之審驗範

圍，俾為系統審驗依據。 

25.  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廢止) 

因應2G業務終止，配合廢止管理規則。 

 

26.  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 

(修正) 

1. 將行動寬頻納入普及服務項目，以改善偏鄉行

動通訊服務品質。 

2. 考量鄰近偏遠地區資通需求，擴大電信普及服

務偏遠地區適用之範圍。 

27.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修正) 

1. 依衛星廣播電視法授權，訂定發布施行本辦

法。 

2. 為切合數位技術發展趨勢及接軌國際間普遍作

法，作為本辦法修正重點，亦增訂電視事業播

送之節目均屬普遍級者，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後，得免標示分級標識之規定。 

28.  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

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修正) 

1. 放寬節目廣告化認定標準。 

2. 修訂置入不得有之行為。 

3. 放寬兒童節目贊助之限制。 

4. 延長非本國節目冠名贊助管制時段。 

29.  廣播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

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修正) 

1. 放寬節目廣告化認定標準。 

2. 修訂置入不得有之行為。 

3. 放寬兒童節目贊助之限制。 

三、行政規則4案，名稱及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修正重點摘要 

1.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通

訊傳播事業研究發展活動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作業要點 

(修正)  

1. 依修正後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名稱及條次，修正本要點

之訂定依據。 

2. 增訂申請人最近三年是否有違反環保、勞工

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之審查

作業規定。 

3. 修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就申請人之資

格條件及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規定提供審

查意見予稅捐稽徵機關。 

2.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偏遠地

區認定基準(訂定) 

明確規定本會認定符合一定條件之鄉（鎮、市、 

區）得視為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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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固定通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

(修正)  

1. 更名為「固定通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實施

要點」。 

2. 第4點客戶服務品質規範項目之增修及順序

調整。 

3. 第4點附表之表格形式變更、指標值及說明

之增修。 

4. 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變更申

請書及營運計畫作業要點

(訂定) 

1. 為使經營境內外衛廣事業有所依循，維護該

等事業合法經營權益。 

2. 分別擬訂暨說明本會處理人民申請變更類

型、應審驗文件、應駁回理由、應不予許可

情形、應審酌事項等。形、頻道節目屬性區

塊化原則等。 

3. 本辦法尚需將評鑑、換照辦法修正方向納入

研參，爰自107年度移列，俟釐清相關修法

內容後續行研訂。 

 


